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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 2016 年度 

系（院、部）工作考核结果的通知 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    为充分调动系（院、部）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有效推

动学校各项事业科学发展，依据《济宁学院系（院、部）工作

考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学校组织专家组对各系（院、

部）2016 年度党建、教学、科研、学团等项工作进行了考核。

现将考核结果予以公布。 

    希望各单位以本次考核为契机，进一步全面总结各项工作，

取长补短，相互学习，争取更大成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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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度系（院、部）工作考核各单位考核结果 

单位 党建工作 学团工作 教学工作 科研工作 

中文系 A B A B 

经济与管理系 B B B B 

文化传播系 B A C B 

外国语系 B B B B 

教育系 C A A B 

美术系 A B B A 

音乐系 C C C C 

数学系 A A A A 

物理与信息工程系 B B B A 

化学与化工系 A C A A 

生命科学与工程系 B B B B 

计算机科学系 A A A A 

体育系 C C B B 

社会科学部 B ／ C C 

大学外语教学部 C ／ B C 

初等教育学院 B B C C 

学前教育学院 C A C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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